《二道区关于紧急启动滨河东区危险房屋
安全整治工作方案》政策解读

2019年8月市政府第一次专题会议确定将滨河东区列入长春市棚改计划、12月10日二道区启动实施滨河东区危旧房改造征收工作。目前，8257户中已有98%以上的居民、车库、底商同意《关于滨河东区危旧房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》，并已实际腾迁。现仅有93户未同意，也未搬离，分布在46栋楼体内。为了维护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，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现启动《长春市二道区重特大房屋安全突发事故应急预案》，特制定本方案。现就有关内容解读如下：
1、 编制依据是什么？
答：本方案根据《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》《长春市城市房屋安全管理条例》《长春市重特大房屋安全突发事故应急预案》《长春市二道区重特大房屋安全突发事故应急预案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针对滨河东区房屋安全隐患问题制定。
2、 共分为几个实施步骤？
答：分三个阶段进行。
(一)、依法告知阶段
（1）、送达《二道区危险房屋通知书》
（2）、送达《二道区危险房屋催告书》
（二）危险房屋拆除阶段
（三）补偿安置阶段
3、工作机构中的成员单位有哪些？
答：为了维护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，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以及突发事故的性质和应急处理工作的需要确定，成立以区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、宣传部长、常务副区长、政法委书记、纪委监委书记、主管副区长为副组长的滨河东区危险房屋应急领导小组，宣传部、政法委、纪委监委、法院、公安分局、政府办、住建局、征收办、城管局、司法局、卫健局、应急局、信访局、财政局、审计局、民政局、残联、规自分局、东站街道、吉林街道、长城投公司相关负责人为成员。
4、工作中各部门需要注意的事项有什么？
答：各部门要高度重视，迅速行动，按照职责分工抓好落实，各司其职、各尽其责、相互配合、密切协作，做到部门联动、形成合力，扎实做好此项工作。
5、 对于《二道区危险房屋通知书》的决定有异议，可以通过哪些途径进行维权？
[bookmark: _GoBack]答：收到《二道区危险房屋通知书》3日内可以向二道区住建局进行陈述或申辩。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二道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二道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政复议或诉讼期间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。



